
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

条例（草案）》的审议报告
——2021年 11月 19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

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宁波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由自治区

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进行初步审议。为做好审议工作，社会建

设委员会书面征求了 14个区直中直有关部门、14个设区的市人

大常委会、6个广西地方立法研究评估与咨询服务基地、8名立

法专家顾问的意见建议，召开立法专家论证会，赴南宁市等地

开展实地调研，在广西人才市场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西人力

资源服务行业协会、相关企业和专家代表以及部分全国、自治

区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并于 11 月 12 日召开委员会会议，对

草案进行了审议。现将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一、草案的必要性、合法性、可行性

社会建设委员会认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是现代服务业和

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西经济社会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迫切需要。人力资源市场是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产业的重

要载体和要素市场。促进就业创业和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人力资源市场的重要使命。

我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开发建设好人力资源市场，促

进人力资源自由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更好发挥

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先后于 2018年出台了《人力资源

市场暂行条例》、2020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

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等系列法规文件，对

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人力资

源要素支撑作出重大决策部署。陕西、重庆、湖北、江西等地

陆续出台了人力资源市场的地方性法规。

近年来，我区积极推进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出台了系列政

策文件，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取得一定的发展。2020 年全区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 833家，同比增长 21.8%，从业人员 1.59万人，

同比增长 64.7%，年营业收入 157亿元，同比增长 40.5%。同时，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发现我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与管理工作中

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必要从立法层面加以推动解决：一是解决

市场体系统一性问题，理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职责，推

动建立统一的管理规范和制度；二是解决市场要素的流动性问

题，培育壮大专业性、行业性人力资源市场，推动人力资源的



供给方和需求方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三是解

决市场运行的规范性和公平性问题，规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

行为规范，明确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基本权利义务，营造各市

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四是解决市场监管

的强制性问题，明确法律责任和违法后果，实行服务与监管并

重，为监管执法提供法律依据。因此，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为我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和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我区人力

资源市场条例是非常必要的。

社会建设委员会认为，草案明确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

政府和部门职责，突出人力资源市场培育，理顺人力资源市场

体系，规范人力资源市场活动，规定了法律责任，符合我区实

际。草案立法目的清晰，体例完整，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坚

持问题导向推动问题解决，与上位法没有原则性抵触，内容总

体可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对草案的修改建议

为进一步修改完善草案，社会建设委员会提出以下修改建

议：

（一）在第三条人力资源市场的定义中，对人力资源供给

方的适用范围应包括灵活就业人员给予明确规定。理由：灵活

就业人员是新形势下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就业创

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灵活就业及灵

活就业人员在国家层面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为保持法制的



统一性和严肃性，不宜在条例中作过于详细的规定，建议在人

力资源市场的定义中予以规定。

（二）在第十条第一款中“人才发展资金和服务业发展专

项资金，”后面增加“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发展

资金”的表述。理由：我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相对薄弱，必

须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作此规定有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

依据。

（三）将第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全区统一人力资源市场供

求信息系统，完善市场信息发布制度，依托自治区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实现人力资源信息共享，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的市场供求信息对接联动。”理由：根

据信息化建设要求，避免出现信息系统“小、散、乱”和重复

建设的现象。

（四）将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告知承诺制办事指南、告

知承诺书格式文本等应当在行政许可受理窗口和政务服务平台

一次性公示告知”修改为“告知承诺制办事指南、告知承诺书

格式文本等应当在行政许可受理窗口、政务服务平台和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门户网站一次性公示告知”。理由：在实际

工作中已实现在政府部门门户网站公示告知，且效果良好，应

写入草案。

（五）在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后增加“，材料不齐全的，应

当当场或者五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的表述。



理由：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了备案材料齐全的情况下，行政

部门需要予以备案并出具备案证书。同时，设置材料不齐全情

况下行政部门的告知义务，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

也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

（六）将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县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改为“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第二款中“县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改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理由：除第二

十八条外，第二十五条至第三十条规定的主体都是所在地设区

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而第二十八

条设立分支机构规定的主体仅是县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这既不利于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便民服务，也与

第三十条规定自相矛盾。

（七）将第三十三条中的“不得含有民族、种族、性别、

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歧视性内容”修改为“不得含有民族、种族、

性别、宗教信仰、地域等方面的歧视性内容”。理由：在招聘过

程中，各地已频频出现地域歧视现象，应对此予以相应的规定。

（八）在草案中细化对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职责的规定，

增加以下内容：1.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指导支持下

加强信息化建设，完善人力资源市场监测体系，建设与高校、

企业等市场主体互联互通的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系统。建立

数字档案资源库。2.会同退役军人管理部门、工会、共青团、

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开展公益性就业服务，为退役军人、妇



女、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和帮助。3.不得从事

经营性活动。理由：充分发挥公共服务人力资源机构的公益性

作用，细化其在信息对接，服务特殊群体的就业创业方面的规

定，对于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的我区来说，是一个务

实且有力的平台和抓手。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议。


